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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南建设函〔2019〕153号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关于印发《佛山市住建系统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行动方案（2018-2020年）》的通知
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、市政管理部门，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，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，各燃气经营企业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印发〈佛山市住建系统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行动方案（2018-2020年）〉的通知》（佛建函〔2019〕7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《南海区住建系统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行动方案（2019—2020年）》（南建设函〔2019〕75号）文件要求一并贯彻落实，并于2019年6月17日前、2019年12月17日前、2020年6月17日前和2020年12月17日将本单位开展专项行动情况各阶段工作小结（总结）报送我局。同时，每个季度第一个月的5日前将上个季度的《开展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行动情况表》（详见附件）报送我局，第一次报送时间为2019年4月5日前。

附件：各镇（街道）开展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行动情况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
2019年4月3日

（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联系人：钟暾，联系电话：86231980；城乡建设科联系人：赵妍，联系电话：86321979；市容环卫科：柯琥珀，联系电话：86323803；市政路桥养护管理科：周焯辉，联系电话：86320958）

附件

各镇（街道）开展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行动情况表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
	本镇（街道）是否制定细化方案及文件名称、文号
	传达到企业数量（家）
	企业开展自评自改数量（家）
	企业安全生产档案管理完善数量（家）
	开展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情况复评数量（家）
	出动检查执法人员数（人次）
	检查企业（工地）和场所数量（家）
	落实整改隐患数（项）
	关闭取缔企业和场所数（家）
	停产整顿企业（工地停工）和场所数（家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所有数据从2019年1月1日开始累积；所有数据为各级数据总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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